
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 

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組織及執掌 
一、遴輔會組織及執掌  

職稱 執掌 備註 

召集人 督導辦理技藝教育課程 校長 

執行秘書 策劃技藝教育課程之實施 輔導主任 

委員 
1. 計畫執行進度控管。 

2. 行政業務協調及配合。 

3. 課程及活動策劃及執行。 

行政代表 

委員 行政代表 

委員 行政代表 

委員 行政代表 

委員 

1. 協助導師及任課教師瞭解 

技藝教育相關事宜。 

2. 提供學生遴輔相關資料。 

輔導教師 

委員 教師代表（含導師） 

委員 教師代表（含導師） 

委員 教師代表（含導師） 

委員 教師代表（含導師） 

委員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家長代表 

委員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家長代表 

委員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合作學校代表 

委員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合作學校代表 

 

二、推薦學生參加遴選之班級導師，若非遴輔委員，可邀請列席提供意見，惟不參與最後決議。 

 

三、進行遴選輔導工作： 

1. 宣導及說明：輔導處（室）辦理技藝教育導師說明會、學生職群探索活動及家長說明會，

增進親、師、生對技藝教育的認識。 

2. 推薦及遴輔：由導師、專任教師或輔導教師諮詢學生及家長意願後，填具技藝教育學生推

薦表送輔導處（室）彙整，提交遴輔會遴選適合 參加技藝教育學生。前項推薦及遴選，依

學生生涯檔案紀錄，並考量相關領域成績與特殊表現、性向測驗與職業興趣測驗及輔導紀

錄或職群試探評量結果。 

 

四、遴輔原則如下： 

1. 學習表現  

(1) 學校相關領域成績及特殊表現。  

(2) 學生生涯檔案及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  

    2. 認知能力  

        (1) 各項測驗結果分析（如：性向測驗、興趣測驗等）。  

        (2) 職群試探評量紀錄（如：職群試探活動、生涯闖關活動學習單     

            等）。  

    3. 導師、專任教師、輔導教師之意見或輔導紀錄。  

    4. 學習態度。 


